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聞＞校長訪視暨院、系所自評檢討會議．人工關節研發中心開幕盛況．徐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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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發稿日：93/12/31
下期截稿日：94/01/14

陽明焦點新聞

行政會報摘要

各處室訊息

院系所傳真

社 團 動 態

陽 明 人

自 然 誌

校 園 之 美

校史照片展覽

編 輯 報 告

校務發展委員會第二十一次會議

時間：九十三年十二月十五日(星期三)上午九時整
地點：本校行政大樓二樓會議室

壹、主席致詞：

一、為因應教育部明(九十四)年辦理大學校務評鑑計畫，本
校預計年底完成校內各級自我評鑑作業。為確實了解各學院
目前實際狀況及未來規劃，本校特訂定本(十二)月十六、十
七及二十日由本人、副校長、四長及各院院長等前往各學
院、中心訪視以實地了解。希望藉由評鑑制度將本校現有缺
失及亟需改進之處，重新統整與合併，並檢討教師良窳、團
隊研究、員額調整、經費及空間分配…等，作適當之整併及
調整，以提昇本校整體教學品質及更具國際競爭力。

二、 本校宜蘭分部申請案，在教育部對大學成立分部之政策
為員額及經費均不予補助下，極力爭取並獲宜蘭縣政府同意
以五年十億之經費逐年編列預算補助。本案計畫書已經教育
部複審，現階段進展稍有緩慢，原因係行政院希望在「宜蘭
後火車站森林保育地」建立醫院及生物園區，並請退輔會、
榮總與本校進行評估。另就上述案與原規劃於壯圍地設立分
部乙節，經總務長與宜蘭工作小組等人建議下，為不影響宜
蘭分部規劃時程與後續作業，應將後火車站森保地評估時程
予以分割並採雙軌進行，同時思考如何結合當地的醫院與人
文等特色，更進而推廣醫技與相關生物科技之有關海洋、農
業、中草藥等跨領域發展，期使帶動蘭陽地區投入更多的醫
學團隊與研究，亦歡迎本校師生、同仁提供寶貴意見以供參
卓。

三、本校與台北市政府衛生局所屬醫院教學研究合作實施要
點已獲行政院與教育部核定，本校與北巿醫之建教合作案，
在台北榮民總醫院李院長良雄之支持與同仁們的努力下，已
顯見進展，目前有多位老師借調至巿立醫院進行臨床及研究
之交流，以達到雙方實質合作的目的。另本校為拓展研究領
域籌組研究團隊，刻正徵求陽明榮總合組研究團隊，並希望
北巿醫團隊亦能共同加入，藉由榮總、本校與北巿醫之三方
合作，有助於改善本校各學系臨床教學之問題，並可促進三
方於教學、研究、服務上之密切實質合作。

四、 有關陽明土地利用與空間規劃問題，向來捉襟見肘，目
前除圖資大樓即將興建完成外，另針對舊有建築空間使用，
應長遠規劃並落實管用合一之制度。是以，請本校總務處與
校園規劃委員會等相關單位，謹就下列土地與空間提早準備
並訂定推動時程： (一)榮光幼稚園之土地與管理。 (二)檢討
校園空間利用。 (三)規劃未來新建建築物之可能性。

[ 特別報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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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前次會議決議執行情形報告：

本委員會第二十次會議共討論七項提案及一項臨時動議案，
其決議及執行情形如下：

提案討論部分：

第一案為心理諮商中心擬修正本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設置
準則第三條條文，經決議照案通過。本案經提第二十三次校
務會議討論決議，照案通過。
本案心理諮商中心已據以執行。

第二案為秘書室所提擬修正本校組織規程第十五條條文，經
決議照案通過。本案經提第二十三次校務會議討論決議，照
案通過。
本案秘書室已據以執行。

第三案為秘書室所提「國立陽明大學講座設置辦法」草案，
經決議照案通過。本案經提第二十三次校務會議討論決議，
修正通過。
本案秘書室已據以執行。

第四案為研發處與秘書室所提「國立陽明大學學術研究發展
委員會設置辦法」草案，經決議修正通過。本案經提第二十
三次校務會議討論決議，照案通過。
本案研發處與秘書室已據以執行。

第五案為總務處所提有關本校西南二公頃校地，擬以BOT方
式規劃興建宿舍案，經決議緩議。
本案總務處已遵囑辦理。

第六案為教務處所提本校各學院提報九十五學年度新設系、
所申請案，經決議通過增設衛生福利研究所博士班案、醫學
資訊工程研究所碩、博士班案。本案經提第二十三次校務會
議討論決議，照案通過。
本案教務處已據以執行。

第七案為許萬枝委員等八人所提為應本校長遠校務發展需
求，擬請審慎研議並釐清與國立中國醫藥研究所間之合作關
係，經決議授權校長組成專案小組，評估雙方合作事宜並應
儘速重新修訂本校與國立中國醫藥研究所之合作合約與合作
備忘錄；授權校長於教育部「中國醫藥研究所管理委員會」
會議中表達，應由本校教授擔任國立中國醫藥研究所所長，
任期與本校校長一致；若非由本校教授擔任該所所長，則該
所應儘速遷移；為本校未來校務發展及該所長遠規劃，建請
教育部擬定計畫、編列經費、設定時程，將該所遷移至適當
地方。本案業於第二十三次校務會議報告上述決議。
本案在吳校長持續推動下，已略有成效，後續相關業務將持
續推動。

臨時動議部分：

人事室所提「國立陽明大學進用專案計畫教師、研究人員及
工作人員實施要點」草案，經決議請人事室依與會人員意見
修正後，逕送校務會議討論。本案經提第二十三次校務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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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決議，修正通過。
本案人事室已據以辦理。

參、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擬修正本校組織規程第十三條條文，詳如說明，提請
討論。

說明：

一、為促進教務會議順暢，提升議事效率，擬修正本校組織
規程第十三條第三款條文，詳如修正對照表。本案並經提九
十三學年度第五次行政主管會報通過在案。

二、條文修正對照表如下：

修正後條文 原條文 說明

第十三條

本大學設下列各種會議：

校務會議： ………

行政會議： ………

教務會議：以教務長、學
生事務長、總務長、各學
院院長、通識教育中心主
任、各學院籌備處主任、
研究發展處研發長、各學
系主任、各研究所所長、
各學科主任、 各學院教師
代表各一人、 圖書館館
長、軍訓室主任、體育室
主任、心理諮商中心主
任、資訊與通訊中心主
任、學生會學術部部長、
研究生代表一人組成，以
教務長為主席，研議教務
有關之重要事項。

第十三條

本大學設下列各種會議：

校務會議： ……

行政會議： ……

教務會議：以教務長、學
生事務長、總務長、各學
院院長、通識教育中心主
任、各學院籌備處主任、
研究發展處研發長、各學
系主任、各研究所所長、
各學科主任、 學術單位
(含通識教育中心、學系、
研究所、學科) 教師代表
各一人 、圖書館館長、軍
訓室主任、體育室主任、
心理諮商中心主任、資訊
與通訊中心主任、學生會
學術部部長、研究生代表
一人組成，以教務長為主
席，研議教務有關之重要
事項。

將 學術單位 (含
通識教育中心、
學系、研究所、
學科) 教師代表各
一人 修正 為 各
學院 教師代表各
一人。

決議：請人事室與教務處依與會人員意見修正後，再提校務
會議討論。

提案二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擬修正本校組織規程第十條條文，提請討論。

說明：

一、 根據本校2004至2008年重點科系領域招收外國學生預估
人數，九十三學年度預計有23人，九十四學年度預計有50



2023/11/8 下午1:39 陽明電子報

file:///C:/Users/user/Desktop/新增資料夾/74/a2/a2_1.htm 4/9

人，九十五學年度將突破100人，並逐年增加(請參閱國立陽
明大學2004至2008年重點科系領域招收外國學生預估一覽
表)。

二、 經92.12.11本校學生事務會議討論通過，擬將僑生輔導
組名稱修改為「僑生及國際學生輔導組」，以求名實相符。
本案並經九十三學年度第七次主管會報討論通過在案。 三、
條文修正對照表如下：

修正後條文 原條文 說明

第十條

本大學設 下 列各行政及
支援單位：

一、教務處：置教務長一
人，承校長之命， ……
。

二、學生事務處：置學生
事務長一人，承校長之
命，主持全校學生事務，
由校長聘請教授兼任之，
並置秘書一人，下設生活
輔導、課外活動輔導、衛
生保健、就業輔導、 僑
生暨國際學生輔導 五
組，各置組長一人，職員
若干人， 除課外活動輔
導組組長、衛生保健組組
長、就業輔導組組長由助
理教授以上教師兼任，生
活輔導組組長由 職級相
當之 軍訓教官兼任外，
餘均由職員擔任。
學生事務處並負責輔導全
校學生成立自治組織，處
理學生在校學習、生活與
權益等有關事項，輔導學
生成立自治組織之辦法另
訂之，並報請教育部核定
後實施。

第十條

本大學設 下 列各行政及
支援單位：

一、教務處：置教務長一
人，承校長之命， ……
。

二、學生事務處：置學生
事務長一人，承校長之
命，主持全校學生事務，
由校長聘請教授兼任之，
並置秘書一人，下設生活
輔導、課外活動輔導、衛
生保健、就業輔導、 僑
生輔導 五組，各置組長
一人，職員若干人， 除
課外活動輔導組組長、衛
生保健組組長、就業輔導
組組長由助理教授以上教
師兼任，生活輔導組組長
由 職級相當之 軍訓教官
兼任外，餘均由職員擔
任。
學生事務處並負責輔導全
校學生成立自治組織，處
理學生在校學習、生活與
權益等有關事項，輔導學
生成立自治組織之辦法另
訂之，並報請教育部核定
後實施。

將 僑生輔導 修正
為 僑生暨國際學生
輔導 。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三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擬修正本校「教師評估準則」第五條及第六條條文，
提請討論。

說明：

一、依據本校九十二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二次教師評審委員會
臨時會議決議辦理。

二、修正條文對照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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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後條文 原條文 說明

第五條

各學院應依本準則訂定評
估辦法，規定各級人員受
評項目、標準及程序等
項，並報 校教師評審委員
會 核備。

第五條

各學院應依本準則訂定
評估辦法，規定各級人
員受評項目、標準及程
序等項，並報校核備。

明訂各學院評估辦
法之核備單位。

第六條

各學院應依各級教師評估
期限規定，確實辦理評估
及再評估，於完成作業後
應報 校教師評審委員會 備
查。

第六條

各學院應依各級教師評
估期限規定，確實辦理
評估及再評估，於完成
作業後應報校備查。

明訂各學院評估結
果之備查單位。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四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擬修正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
辦法」第三條及第九條條文，提請討論。

說明：

一、依據本校九十二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二次教師評審委員會
臨時會議決議辦理。

二、修正條文對照表如下：

修正後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三條

本會審議有關教師之聘
任、聘期、升等、解聘、
停聘、不續聘、資遣原因
之 認定、教授休假、延長
服務、研究進修、 教師評
估、教師法第十八條規定
違反義務之處理 及其他有
關教師評審等事項。

第三條

本會審議有關教師之聘
任、聘期、升等、解聘、
停聘、不續聘、資遣原因
認定、教授休假、延長服
務、研究進修及其他有關
教師評審等事項。

 

•  依據本校組織規
程第十四條第一款
規定增訂。

•  配合本校教師評
估準則第六條規定
修正。

第九條

教師之解聘 ……..

送本會決審。

教師解聘、停聘或不續聘
案件之事證明確者，而院
教評會於審議教師解聘、
停聘或不續聘案件時所作
之決議與法律規定顯然不
合時，得逕依規定審議變
更之。

第九條

教師之解聘 ……..

送本會決審。

•  本項為增列。

•  依據專科以上學
校教師解聘、停聘
或不續聘作業流程
增定。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五

提案單位：人事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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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擬修正本校「院級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條文，
提請討論。

說明：

一、依據本校第一一五次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議決議辦理。

二、修正條文對照表如下：

修正後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二條

院教評會置委員 至少七
人。

委員任期二年，連選得
連任。

委員之產生辦法由各院
自行訂定， 並報校教師
評審委員會核備 。

委員名單應報 校教師評
審委員會核備 ，變更時
亦同。

第二條

院教評會置委員若干人，
由左列人員組成之：

當然委員：院長（兼召
　　　　　 集人）。

推選委員：由院務會議自
該院專任教授中推選委員
若干人組成之。

委員任期二年，連選得連
任。

委員之產生辦法由各院自
行訂定。

委員名單應報校備查，變
更時亦同。

1. 明訂院級教評會
最低組成人數。

2. 明訂各學院自訂
之教師評審委員會
委員之產生辦法應
報校教評會核備。

第四條

院教評會審議左列事
項：

專（兼）任教師之聘
任、升等、解聘、停
聘、 不續聘 、合聘等事
項。

教師升等初審未通過者
之申覆。

其他有關教師評審重要
事項（如 教師評估、延
長服務、資遣原因之認
定、教師法第十八條規
定違反義務之處理 、教
授休假研究進修 …
等）。

第四條

院教評會審議左列事項：

專（兼）任教師之聘任、
升等、解聘、停聘、合聘
等事項。

教師升等初審未通過者之
申辯。

其他有關教師評審重要事
項（如推薦教師延長服
務、教授休假研究進修 …
等）。

1. 依據本校組織規
程第十四條第一款
規定增訂。

2. 配合本校教師評
估準則第六條規定
修正。

第五條

教師之聘任、升等悉依
本校教師聘任升等審查
辦法，先由系教評會辦
理初審，通過後再送院
教評會辦理複審，通過
後再向本校教評會推
薦。各院教師聘任升等
審查辦法另訂之。

教師之解聘、停聘、 不
續聘 應先由系教評會辦

第五條

教師之聘任、升等悉依本
校教師聘任升等審查辦
法，先由系教評會辦理初
審，通過後再送院教評會
辦理複審，通過後再向本
校教評會推薦。各院教師
聘任升等審查辦法另訂
之。

教師之解聘、停聘應先由
系教評會辦理，審查通過

1. 依據本校組織規
程第十四條第一款
規定修訂第二項。

2. 依據專科以上學
校教師解聘、停聘
或不續聘作業流程
增定第三項。

3. 原第五條第三項
改列第四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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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審查通過後送院教
評會複審，通過後再提
本校教評會審查。

教師解聘、停聘或不續
聘案件之事證明確者，
而系 ( 所 ) 教評會於審議
教師解聘、停聘或不續
聘案件時所作之決議與
法律規定顯然不合時，
得逕依規定審議變更
之。

其他教師評審重要事項
應先由系教評會依發展
需要及相關規定審查通
過後送院教評會審查。

後送院教評會複審，通過
後再提本校教評會審查。

其他教師評審重要事項應
先由系教評會依發展需要
及相關規定審查通過後送
院教評會審查。

決議：第二條及第四條修正案，請人事室依與會人員意見再
行研議修正，並逕送校務會議討論；第五條修正案照案通
過。

提案六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擬修正本校「系級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條文，
提請討論。

說明：

一、依據本校第一一五次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決議辦理。

二、修正條文對照表如下：

修訂條文 原條文 說明

第二條

系教評會置委員 至少五
人，由左列人員組成
之：

當然委員：系主任（兼
召集人）。

推選委員：由系務會議
自該系（所、科）專任
（含合聘） 教授、副教
授中推選 或由全系
（所、科）教師普選專
任（含合聘）教授、副
教授 若干人組成之。

教授人數至少超過半
數，但如教授人數不足
時，可報請院長指定 校
內 專長相近之教授擔任
之。

委員任期一年，連選得
選任。

第二條

系教評會置委員若干
人，由左列人員組成
之：

當然委員：系主任（兼
召集人）。

推選委員：由系務會議
自該系（所、科）專任
教授、副教授中推選委
員若干人組成之。

教授人數至少超過半
數，但如全系教授人數
不足時，可報請院長指
定院內專長相近之教授
擔任之。

委員任期一年，連選得
選任。

委員之產生辦法由各系
自訂。

明訂 系（所、科）
教評會組成之最低人
數。

為使系（所、科）教
評會組織人員層面多
元化，故增訂，如全
系教授人數不足時，
可報請院長指定校內
專長相近之教授擔任
之。

•  明訂合聘教師得參
與系（所、科）級教
評會委員之選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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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之產生辦法由各系
自訂， 並報院教師評審
委員會核備 。

委員名單每學年應報 院
教師評審委員會核備 ，
變動時亦同。

委員名單每學年應報院
備查，變動時亦同。

第五條

教師之聘任、升等悉依
本校教師聘任升等審查
辦法，先由系教評會初
審，通過後再向院教評
會推薦。各系教師聘任
升等初審辦法另訂之。

教師之解聘、停聘、 不
續聘、合聘 應先由系教
評會審查通過後，送院
教評會審查。

其他教師評審重要事宜
（如教師評估、延長服
務、資遣原因之認定、
教師法第十八條規定違
反義務之處理、教授休
假研究進修…等） ，由
各系教評會依該系發展
需要及相關規定審查通
過後送院教評會審查

第五條

教師之聘任、升等悉依
本校教師聘任升等審查
辦法，先由系教評會初
審，通過後再向院教評
會推薦。各系教師聘任
升等初審辦法另訂之。

教師之解聘、停聘應先
由系教評會審查通過
後，送院教評會審查。

其他教師評審重要事
宜，由各系教評會依該
系發展需要及相關規定
審查通過後送院教評會
審查

第二項及第三項依據
本校組織規程第十四
條第一款規定及本校
教師評估準則第六條
規定修正。

第十條

通識教育中心各組得比
照本辦法設置教師評審
委員會，不受第二條第
一項第二款規定之限
制。

  為使通識教育中心心
理組、社會組、人文
組及體育組各組組教
師評審委員會取得法
源依據，故新增本
條。

第十一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
過，報請校長核定後施
行，修正時亦同。

  由原第十條移列。

決議：第二條及第五條修正案，修正通過；第十條修正案緩
議。

提案七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擬修正本校「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辦法」第二條條
文，提請討論。

說明：

一、依據本校九十三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一次教師評審委員會
臨時會議決議辦理。

二、修正條文對照表如下：

修正後條文 原 條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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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條

一、講師任用資格：

（一）醫學系畢業，並符合下列情
形之一者：

具有碩士以上學位，成績優良者；
但聘任於臨床學科時，應另具醫學
中心臨床訓練滿二年以上， 或醫學
院認可之教學醫院主治醫師滿一年
以上 之經歷。

大學或獨立學院畢業，曾任助教擔
任協助教學或研究工作滿四年，或
與所習學科有關之研究工作、專門
職業或職務滿六年，有專門學術著
作，成績優良者；但聘任於臨床學
科時，上述專門職業或職務應包括
醫學中心四年之年資， 或醫學院認
可之教學醫院主治醫師滿二年以上
之經歷 。

前二目醫學院認可之教學醫院為衛
生署評鑑該年度甲類教學醫院或評
鑑為精神、癌症、感染專科之乙類
特殊教學醫院。

第二條

一、講師任用資格：

（一）醫學系畢業，並符合下列情
形之一者：

具有碩士以上學位，成績優良者；
但聘任於臨床學科時，應另具醫學
中心臨床訓練滿二年以上之經歷。

大學或獨立學院畢業，曾任助教擔
任協助教學或研究工作滿四年，或
與所習學科有關之研究工作、專門
職業或職務滿六年，有專門學術著
作，成績優良者；但聘任於臨床學
科時，上述專門職業或職務應包括
醫學中心四年之年資。

決議：修正通過。

肆、臨時動議：

一、建請校方修改「國立陽明大學院級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
辦法」中，有關通識教育中心設置評審委員會，並逕送校務
會議討論。(何院長橈通)
決議：請人事室儘速研議修改並逕送校務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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